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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文学研究

《郑风·有女同车》本义考论①

沈笑颖
（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，北京１０００９１）

摘　要：关于《郑风·有女同车》一诗之本义，自古以来诸家观点各异，究其本质而言，无外乎解诗之法不同，由此亦

可观汉学宋学之别。从诗歌文本出发，以同时期史料为可靠凭借，对全诗进行解读，考辨各家说法，才能得出诗歌本义。

故以《郑风·有女同车》一诗为例，用此种办法进行考辨、解读，得出全诗并无本事，乃为描写婚嫁之赞歌的结论，进而求

得解读《诗经》的根本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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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　前人关于《有女同车》有本事说考辨
对于《有女同车》一诗，前人之解读大体可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有本事说，一种是无本事说。以本事解

读此诗又以三种观点为代表：

第一种乃为《毛诗正义》之观点，意在此诗指郑太子忽拒婚一事，也以此种观点最为典型。书中云：

《有女同车》，刺忽也。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。太子忽尝有功于齐，齐侯请妻之。齐女贤

而不取，卒以无大国之助，至于见逐，故国人刺之［１］２９７。

第二种观点：《有女同车》一诗本事为太子忽迎娶陈女妫之事或忽娶他女之事。

① 收稿日期：２０１４－０２－１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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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的分歧在于诗中所描写女子是否为齐姜。《毛诗》以为《有女同车》一诗所

述为忽迎娶齐姜场景，但关于太子忽辞婚一事，《左传》是这样记载的：

北戎侵齐，齐侯使乞师于郑，郑太子忽帅师救齐。六月，大败戎师，获其二帅大良、少良，甲

首三百，以献于齐……公之未婚于齐也，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忽。太子忽辞。人问其故。太

子曰：“人各有耦，齐大，非吾耦也。《诗》云：‘自求多福’。在我而已，大国何为？”君子曰：“善

自为谋。”及其败戎师也，齐侯又请之。固辞。人问其故。太子曰：“无事于齐，吾犹不敢。今

以君命奔齐之急，而受室以归，是以师婚也。人其谓我何？”遂辞诸郑伯［２］１７。（桓公六年）

而关于忽辞婚之事的后续《左传》亦有记载：

郑昭公之败北戎也，齐人将妻之，昭公辞。祭仲曰：‘必取之。君多内宠，子无大援，将不

立。三公子，皆君也。’弗从……秋九月丁亥，昭公奔卫。己亥，厉公立［２］２０。（桓公十一年）

无论是根据史实记载还是《毛诗》前面的小序所述，忽其实并未迎娶齐女。那么诗中所写之人为孟

姜就解释不通了。且忽两次辞婚于齐，第一次辞婚时，齐僖公想许之人为长女齐姜，依春秋时称谓，庶长

为孟，因此齐姜即孟姜。但据《左传》记载：“（桓公三年）九月，齐侯送姜氏于欢”［２］１５，而忽率兵解齐国

之围一事发生在桓公六年。此时，齐姜已经出嫁，那么齐侯所许之人当为齐姜的妹妹，而齐姜之妹非长

女的身份是无法被称为“孟姜”的。有学者以为诗中所描写女子仍为孟姜，全诗是假想忽与齐姜成婚的

情景。其代表观点如孔氏疏：“此忽实不同车，假言同车以刺之，足明齐女未必实贤实长。”［１］２９７方玉润

《诗经原始》：“是彼美孟姜者，又安知其后之淫乱如是乎？故首章言其‘美且都’，次章言其‘德音不

忘’，盖欲讽忽以速娶之耳。”［３］２１３

而《左传·隐公八年》又记载：“郑公子忽在王所，故陈侯请妻之。郑伯许之，乃成昏。”［２］０８因此后世

学者亦多有认为诗中描写女子实为陈国妫氏。其代表观点如钱澄之：“此指忽如陈逆妇妫之事，先是周

郑交质，郑太子忽为质于周。陈侯请妻之，郑庄公许之，乃成昏。至此时，国人因忽之见还，追惜其取陈

女而辞齐昏，失大国之援，故为此诗。”［４］２０３再如何楷《诗经世本古义》：“有女，陈女也。”［５］７３０但此种说法

又有不可解之处，若此诗描写的是陈女，为何诗中又明确指出女子姓名为“孟姜”呢？对此，钱澄之认为

“有女”指的是陈女，但“彼美”则确指孟姜：“有女同车，指忽所取者陈女也。彼美孟姜，指忽所辞者齐女

也。言同车之女，色如木槿之华，朝华暮落，不足恃也。虽威仪服饰固亦可观，岂若齐姜之美目都乎？都

者，雍容闲雅，齐大陈小，其好气象自然有别。诗人但遥羡孟姜之美，而齐大足援，隐然言外。”［４］２０３严粲

观点亦如钱，其《诗辑》中说道：“旧说以有女即孟姜，其文重复。‘彼’乃别指之辞，‘有女同车’指忽所

取者，‘彼美孟姜’指忽所不取者———忽之辞齐昏也。”［６］１１４马瑞辰也有相似看法：“上言‘有女同车’，实

陈亲迎之礼，谓忽娶陈女也。下言‘彼美孟姜’，乃慕齐女德美之词，故言‘彼美’以别之。下章仿

此。”［７］２７１这种观点皆依据“舜华”一词来解读，“舜华”即木槿，钱澄之等学者认为此处以木槿花朝生暮

落之属性来隐喻陈女的容颜虽然美好，却不如齐女之德行长久。

虽然将“同车之女”解释为陈女解决了孟姜实际上未嫁忽的问题，但值得商榷的是忽娶陈女是在隐

公八年，而拒婚却在桓公六年，即忽娶陈女在先，拒婚齐女在后，那么做诗之人何以在忽娶陈女之时就得

知后事呢？倘若同车之女不是陈女，而如严粲所说是“忽所取他国之女行亲迎之礼，而与之同车者”，无

论是《左传》还是其他历史资料里都没有相关记载，就更难以说通了。

此二种观点虽略有分歧，但都认为《有女同车》一诗本事与忽拒婚相关，自然诗之主旨亦与此难脱

关系。但其观点又可分为两类：《毛诗》以为郑太子忽因辞婚于齐国而失掉大国外援最后在政治斗争中

失败，因此将《有女同车》一诗定性为“刺”。“刺”，乃怨也，显然此诗以为国人认为忽之行为不可取。

但对于忽辞婚一事，《左传》却评价为“善自为谋”，对忽的行为颇有赞赏之意。且忽初次的辞婚对象是

孟姜，她后来嫁与鲁国，与兄长私通，并最终害死丈夫，广受人们诟病。从这个角度看忽辞婚之事虽未对

自己的政治生涯起到帮助，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，又有何处值得批判呢？因此，后世学者多对此处提

出不同意见。

如果忽“未有可刺之罪”，那么国人作此诗何意呢？后世学者多定此诗基调为“悯忽”，即国人对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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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高义表示赞赏，同时对忽最后见逐的下场表示深深同情。如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：“然忽已辞昏，而诗

仍存者，一为忽惜，一为忽幸，而终以忽之辞昏为有见也，而又何刺乎 ？”［３］２１３钱澄之《田间诗学》：至此

时，国人因忽之见还，追惜其取陈女而辞齐昏，失大国之援，故为此诗。（后又注曰）盖国人党忽者事后

之见，不论尔时昏之当辞与不当辞也。”［４］２０３持相似观点者还有郝敬《毛诗原解》：此国人为忽党者之见，

未暇论昏之当辞与不当辞也。”［８］７０

第三种观点：《有女同车》本事为文公复昏文芈之事。其主旨为借此诗讽刺其时礼制沦丧，由此酿

成祸患。此说为魏源提出，其在《诗古微》中说：

至《有女同车》以下，概指为忽、突争国。夫厉公突，则文公父，昭公忽，又在厉公前，其诗

断无反居文后之事……考郑文公三十五年（僖二十二年），楚伐宋以救郑，夫人芈氏，姜氏劳楚

子于柯泽。是文公夫人本有姜女，与文芈为二妻……然文芈始则以二姬欢楚，不顾渎伦……

《诗》与《春秋》一义也。且诸侯一取九女，同性媵之，孟姜既齐嫡长，断非楚女之媵，则是文公

本取于齐，继欲结楚强援，复昏文芈，自是甘心衅齐盟而为楚役。故诗人眷眷齐姜，匪姜之为

美，而中夏盟主之为美也……《有女同车》，系之文公诗后，岂但志内乱之由，昭女戎之

戒哉［９］４０２？

魏源之说依据有二：一是依据时间顺序，认为此诗在《清人》之后，而《清人》明确是写文公之诗，故

此诗不应该写太子忽之事；二是根据诗中“孟姜”解释进行判断。根据这二点附会郑文公娶二女之事。

但此说之弊端在于《诗经》之排列顺序，其依据一直存疑，并不能认为完全按照年代依据来排列。

以上三种解诗之观点皆建立在此诗有本事之基础上，但经作者考辨，三种观点皆存谬误，难以自圆

其说，可见《郑风·有女同车》一诗并无本事可依，其“刺忽”“悯忽”或是“昭女戎之戒”的主旨自然亦不

成立。

二　前人关于《有女同车》无本事说考辨
以无本事说解读此诗之观点大体又可分为两种：

一种是“淫奔”之说。朱熹《诗集传》将此诗解读为：“此疑亦淫奔之诗。言所与同车之女、其美如

此、而又叹之曰、彼美色之孟姜、信美矣、而又都也。”［１０］６７其在《诗序辨说》中又说：

然以今考之，此诗未必为忽而作，《序》者但见“孟姜”二字，遂指以为齐女，而附之于忽耳。

假如其说，则忽之辞婚未为不正而可刺，至其失国，则又特以势孤援寡不能自定，亦未有可刺之

罪也。《序》乃以为国人作诗以刺之，其亦误矣。后之读者又袭其误，必欲锻炼罗织，文致其罪

而不肯赦，徒欲以徇说诗者之缪，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，害义理之公，以乱圣经之本旨，而坏学

者之心术，故予不可以不辨［１１］２７０。

朱熹之解读，跳出汉儒以史证诗的框架，着重从词句本身进行解读，由诗中所写之女之丽色认为此

乃男女相约“淫奔”。单从字面考证，此诗确实写男女同车之事，但据《礼记·昏义》载“降，出御妇车，而

婿受绥，御轮三周，先俟于门外，妇至，婿揖妇以入”［１］１８８６，即除了在婚礼之外男女是不能同车而行的。

再看诗中描写女子衣饰华美“佩玉琼琚”，亦符合婚礼装束。由此看来“淫奔”之说就显得牵强了。

另一种可以崔述之说为代表，与之观点相似者有姚际恒等，认为本诗只是在单纯赞扬女子之美，乃

是男女相悦之词。其在《读风偶识》中阐述：

细玩此诗，皆赞女子之美，或男子所作，或女子所作，均不可知。要不过称其容颜之丽，服

饰之华，初未称有人一语称其贤也，盖郑俗浮薄，所郑重而乐称者惟色，是以季札谓之其细已

甚。细也者，无关于大体之谓也，不必于诗词之外强寻一意以诬古人也［１２］５８。

崔述对《毛传》的说法进行了批驳，认为后世学者之所以同意《毛传》的说法是因为相信孔子删诗之

说。他认为昭公辞婚乃是贤哲之高行，并无可指摘之处，进而又从郑风之音乐属性出发，认为特点为

“细”的郑风篇篇指刺时事的可能性很小，然后又进一步批驳了朱熹的观点，认为朱熹的观点虽不无道

理，但是依照郑国的风俗，很有可能是“男女相悦而以诗赠遗者”。崔述的观点比朱熹更加开放一些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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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朱熹一样，他忽视了在其时，只有婚礼上男女才可同车，即使是在民风较为开放的郑国也不例外。故

崔述关于此诗的解读仍略有偏差。

三　《郑风·有女同车》主旨评议
《郑风·有女同车》一诗之本义解读依前文所述，大体可分为两类，其主旨所在亦由此可分。有本

事解读一类大体可归为以《毛诗》为代表的汉儒“美刺历史”式的解说。另一类则是以朱熹《诗集传》为

代表的“讽诵涵泳”式的解读。《毛诗》解诗，皆依历史，目的在于美刺教化，朱熹《诗集传》解诗虽注意

到作品的文学本质，但其仍然把文学的功用性放在首位，这就会造成对诗旨理解的偏差。由前文所述可

得知，对《有女同车》一诗之解读，无论是以《毛诗》为代表的有本事说还是以《诗集传》为代表的无本事

说均有所偏差。《有女同车》一诗实则描写古代男子迎娶女子途中的热闹景象。其凭据有二：

一是关于解读《诗经》的方法，应该从诗歌本身出发，而不是以外部信息作为依据，否则就是本末倒

置。《有女同车》一诗全文上下两章，并无字句暗示当时的历史背景，如硬将历史事件加以附会，那么

《毛诗》之说可解，魏源之说亦可解，但现存历史文献中却并无相关资料表明此诗与这二次历史事件相

关。前人认为有本事者盖因此处有“孟姜”之语，故将太子忽拒婚一事与此诗相关联。但“孟姜”可并非

实指具体一人，“孟”者，长也，“姜”者，齐之国姓也。“孟姜”实为美貌女子的统称，而不具实指意义。

故此诗有本事说不得成立。

二是从诗歌本身进行解读。从前文所述可知，此诗为描写婚礼迎娶过程的景象。而且诗篇以“有

女同车”起，这是明显的男子口吻，自然就可推断出这是男子在迎娶新娘时对新娘的赞美。第一章赞美

了新娘的外貌，第二章赞美了新娘的德行，通篇充满了喜悦的氛围。两章大体形式内容相似，只是个别

字句略有改动，诗人以花朵作比来赞扬新娘的美貌，这在《诗经》其他诗篇中亦有据可循，如“出其?，

有女如荼”。

综上所述，《郑风·有女同车》一诗实写男子迎娶女子时对女子的赞美，从而表达喜悦的心情及对

生活的满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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